
穗劳人仲委〔2025〕 号

关于续聘 9名港澳籍兼职仲裁员的通知

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十九条、第

二十条、第三十一条，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组织规则》第十九条、

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，

经研究决定，聘任庄凤兰等 9人为你院港澳籍兼职仲裁员，承担

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依法调解和仲裁争议案件；

（二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港澳籍兼职仲裁员聘任期限自 2025年 6月 13日至 2026年

12月 31日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9名港澳籍兼职仲裁员名单



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年 5月 日



附件

9 名港澳籍兼职仲裁员名单

序号 姓名 户籍 单位 备注

1 陈佩玉 香港 宏安信陈（广州）联营律师事务所

2 陈云霞 香港 诚公冯黄伍林（前海）联营律师事务所

3 程嘉雯 澳门 金桥司徒邝（南沙）联营律事务所

4 黄兆鸿 澳门 澳门胡秀环律师事务所

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

5 江仲有 香港 宏安信陈（广州）联营律师事务所

6 林美芳 澳门 OCT 律师事务所
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

7 谈叶凤仙 香港 金桥司徒邝（南沙）联营律师事务所

香港叶凤仙律师事务所

8 郑嘉茵 澳门 施展鹏律师事务所

金桥司徒邝（南沙）联营律师事务所

9 庄凤兰 澳门 施展鹏律师事务所

金桥司徒邝（南沙）联营律师事务所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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